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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代表资格证书的通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关于代表资格证书的通知 

 



《全球环境基金（GEF）成员国大会议事章程》第六条规定：“在出席第一次会议至

少三天之前，必须向首席执行官（CEO）提交代表资格证书以及候选人和顾问名单。

大会主席团将审查代表资格证书，并向大会提交报告。”  

 

 

 

 

因此，尚未递交代表资格证书以及候选人和顾问名单的与会国，应尽快向大会秘书处

递交，并且不得晚于其参加GEF第四届成员国大会第一次会议的3天之前。 

  

 

 

代表资格证书应当由政府正式授权的代表签发，需要包括该代表的姓名和职位，并且

详细地列出候选人和顾问的姓名及职位。 

 

 

 

2010年5月17日之前，请通过传真或者电子邮件，将代表资格证书递交至位于美国华盛

顿特区的GEF秘书处。传真：001 202 522 3240/45，电子邮件地址：

assembly@theGEF.org。该日期之后提交的代表资格证书，请递交至康拉德度假村会议

中心(the Convention Center of the Conrad Resort)的登记处。 

 

 

 

如果代表团在大会之前通过电子邮件或传真提交代表资格证书，应在登记时提交原

件。在会议开始之前提交代表资格证书，将有助于得到大会主席团的批准。 

 

 

 

代表资格证书将由大会主席团审查，主席团将就此向大会提交一份报告。进行代表资

格证书审查之后，由大会主席团完成的关于代表资格证书的报告草案附于本通知之

后，以作参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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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代表资格的报告草案 

 

《GEF成员国大会议事章程》第六条规定：“在出席第一次会议至少三天之前，必须

向首席执行官提交代表资格证书以及候选人和顾问名单。大会主席团将审查代表资格

证书，并向大会提交报告。” 
 

GEF秘书处收到的来自______________与会者的代表资格证书。大会主席团在对资格

证书进行审查之后，认可其是以适当形式提供的。 

 

GEF秘书处也收到了来自____________与会者的各种官方交流文件，这些文件不能构

成正式的代表资格证书。 

 

主席团建议，对于大会还没有收到其正式代表资格证书的与会代表，如果能够尽快提

交符合要求的正式的代表资格证书——最好在大会结束前，应该仍然允许这些代表参

加大会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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